鲁布革电厂2026年至2028年应急救援船只使用服务
技术要求
1、 适用范围
鲁布革电厂水库大坝至水库上游库尾水域应急救援保障。
2、 服务期限
32个月（2026年4月1日—2028年12月31日）
3、 项目要求
1.服务商：服务商须为具备鲁布革库区水路运营资质的独立法人，能24小时全天候提供应急救援船只及驾驶员服务
[bookmark: _GoBack]2.船只配置：快艇：用于快速抢险，满足库区快速抵达需求；大型船只：用于大规模人员转移、物资运输。船只性能良好、证照齐全，符合水上安全运营标准
3.驾驶员：持有效水上船舶驾驶证，熟悉库区水域、航道与应急作业流程。
救援期间服从甲方统一指挥，不得搭载无关人员。
4.应急响应与作业要求：接到甲方救援通知后30 分钟内，救援船从码头出发抵达指定现场，严格按甲方指令执行救援、抢险、人员转移、物资运送等任务。
4、 其他要求
1. 服务期内服务商不得擅自转包、变更服务主体。
2. 服从甲方应急调度，配合防汛、抢险、突发事件处置全流程。
5、 [bookmark: _Toc31119][bookmark: _Toc270018743]质量保证
1.投标人应保证委托服务内容和要求符合双方的约定，并保证该项目工作人员的专业符合项目要求。
2.未经招标人同意，投标人不得随意变更项目人员。
